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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０号）四川省人民政府： 你省《关于申请批准南充民用机

场迁建工程立项的请示》（川府发＜１９９２＞１２１号）

及《关于南充民用机场迁建场址的补充报告》（川府函＜１

９９２＞１２７９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一、同意迁建南

充民用机场，新机场场址确定在南充县高坪镇附近。二、机

场建设规模，飞行区按４Ｄ级标准规划，一期工程按４Ｃ级

标准建设，满足图１５４、波音７３７等同类型飞机起降；

航站区按满足二００五年旅客吞吐量设计。工程总投资七千

二百万元，全部由地方筹措解决。三、新机场建成使用后，

现机场报废。新机场由地方经营管理，民航局实行行业管理

。四、为确保军民航飞行安全，由地方负责建立新机场至成

都军区空军指挥所的专用有线和无线电通信联系。五、具体

事宜，请商有关部门办理。 国 务 院 中 央 军 区 一九九三年

二月三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